










六、 售后服务要求

供方要严格按照响应文件承诺的售后内容，落实本项目的售后服务。 在使用过程中，

如出现质量和正常保修问题，供方应在接到使用方通知后按约定组织人员进行维修，逾期

未进行维修的，使用方有权另请他人进行维修，因此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供方承担。 下列情

况不属保修范围：

1.不可抗力引起的损害；

2.用户私自维修引起的损坏；

3.用户自行造成的机械损坏(用户正常使用除外);

4.第三人破坏造成的破坏。

七、 违约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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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供方未按期限、 地点供货，每延迟一日， 供方需按照合同总金额万分之五向需方支

付违约金， 供方逾期交货达10个工作日， 需方有权解除合同，供方应赔偿由于逾期供货给

需方造成的全部损失。

2.供方所供的设备品种、 型号、 规格、 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标准的，需方有权拒收设

备，有权单方解除合同，供方应向需方支付设备款总值5%的违约金，违约金从合同总价中

扣除。 需方不解除合同的，除供方按前述约定支付违约金外，供方应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

内换货、 补货， 超出本合同第四条约定期限的，供方应按第七条第一款的约定承担违约责

任， 换货、 补货的费用由供方承担。

3.供方送货的产品由于装卸、 运输或包装造成的产品破损， 供方应负责补足合格产品

数量并承担相应费用 。

4.供 方履行本协议约定，给需方或任何第三方造成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应当承担全

部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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